
北京市医疗保障局2024-2025年度医疗保障信息

安全服务项目更正公告 

一、项目基本情况 

原公告的采购项目编号：11000024210200100997-XM001 

原公告的采购项目名称：2024-2025 年度医疗保障信息安全服务项目 

首次公告日期：2024 年 10 月 22 日 

二、更正信息 

更正事项：□采购公告 ■采购文件 □采购结果      

更正内容： 

原招标文件中《第四章 投标文件格式》附件 10： 

1.依据“财政部、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印发《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

管理办法》的通知”（财库〔2020〕46 号）及“关于进一步加大政府采购支持

中小企业力度的通知”（财库〔2022〕19 号），本项目对小型和微型企业产品的

价格给予 10%的扣除，用扣除后的价格参与评审。组成联合体或者接受分包的

小微企业与联合体内其他企业、分包企业之间存在直接控股、管理关系的，不

享受价格扣除优惠政策。以联合体形式参加政府采购活动，联合体各方均为中

小企业的，联合体视同中小企业。其中，联合体各方均为小微企业的，联合体

视同小微企业。小型和微型企业的标准根据《工业和信息化部、国家统计局、

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、财政部关于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》（工信

部联企业〔2011〕300 号）的规定执行，如投标人属于小型或者微型企业，且



提供服务的人员为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》与投标人订立劳动合同

的从业人员，应当提供《中小企业声明函》，并对声明的真实性负责。联合体投

标的，《中小企业声明函》可由牵头人出具。 

更正为： 

1.依据“财政部、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印发《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

管理办法》的通知”（财库〔2020〕46 号）及“关于进一步加大政府采购支持

中小企业力度的通知”（财库〔2022〕19 号），本项目对小型和微型企业产品的

价格给予 10%的扣除，用扣除后的价格参与评审。组成联合体或者接受分包的

小微企业与联合体内其他企业、分包企业之间存在直接控股、管理关系的，不

享受价格扣除优惠政策。以联合体形式参加政府采购活动，联合体各方均为中

小企业的，联合体视同中小企业。其中，联合体各方均为小微企业的，联合体

视同小微企业。如为大中型企业与小微企业组成的联合体，且联合协议约定小

微企业的合同份额占到合同总金额 30%以上的，对联合体的报价给予 4%的扣

除，用扣除后的价格参加评审。小型和微型企业的标准根据《工业和信息化部、

国家统计局、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、财政部关于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

的通知》（工信部联企业〔2011〕300 号）的规定执行，如投标人属于小型或者

微型企业，且提供服务的人员为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》与投标人

订立劳动合同的从业人员，应当提供《中小企业声明函》，并对声明的真实性负

责。联合体投标的，《中小企业声明函》可由牵头人出具。 

 

原招标文件中《第七章 评标方法》一、评标的依据： 

依据“财政部、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印发《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



理办法》的通知”（财库[2020]46 号）及“关于进一步加大政府采购支持中小

企业力度的通知”（财库〔2022〕19 号），本项目对小型和微型企业承接服务的

价格给予 10%的扣除，用扣除后的价格参与评审。组成联合体或者接受分包的

小微企业与联合体内其他企业、分包企业之间存在直接控股、管理关系的，不

享受价格扣除优惠政策。以联合体形式参加政府采购活动，联合体各方均为中

小企业的，联合体视同中小企业。其中，联合体各方均为小微企业的，联合体

视同小微企业。小型和微型企业的标准根据《工业和信息化部、国家统计局、

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、财政部关于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》（工信

部联企业[2011]300 号）的规定执行，如投标人属于小型或者微型企业，且提

供服务的人员为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》与投标人订立劳动合同的

从业人员，应当提供《中小企业声明函》，并对声明的真实性负责。 

更正为： 

依据“财政部、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印发《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

理办法》的通知”（财库[2020]46 号）及“关于进一步加大政府采购支持中小

企业力度的通知”（财库〔2022〕19 号），本项目对小型和微型企业承接服务的

价格给予 10%的扣除，用扣除后的价格参与评审。组成联合体或者接受分包的

小微企业与联合体内其他企业、分包企业之间存在直接控股、管理关系的，不

享受价格扣除优惠政策。以联合体形式参加政府采购活动，联合体各方均为中

小企业的，联合体视同中小企业。其中，联合体各方均为小微企业的，联合体

视同小微企业。如为大中型企业与小微企业组成的联合体，且联合协议约定小

微企业的合同份额占到合同总金额 30%以上的，对联合体的报价给予 4%的扣

除，用扣除后的价格参加评审。小型和微型企业的标准根据《工业和信息化部、



国家统计局、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、财政部关于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

的通知》（工信部联企业[2011]300 号）的规定执行，如投标人属于小型或者微

型企业，且提供服务的人员为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》与投标人订

立劳动合同的从业人员，应当提供《中小企业声明函》，并对声明的真实性负责。 

 

原招标文件中《第七章 评标方法》四、投标文件的详细审核中 3.评分方

法投标报价部分的参考依据及评分说明： 

满足招标文件要求且投标价格最低的投标报价为评标基准价。其价格分为

满分 10 分。（对小型和微型、监狱、残疾企业的投标价格给予 10%的扣除，用

扣除后的价格参与评审） 

更正为： 

满足招标文件要求且投标价格最低的投标报价为评标基准价。其价格分为

满分 10 分。（对小型和微型、监狱、残疾企业的投标价格给予 10%的扣除，用

扣除后的价格参与评审；如为大中型企业与小微企业组成的联合体，且联合协

议约定小微企业的合同份额占到合同总金额 30%以上的，对联合体的报价给予

4%的扣除，用扣除后的价格参加评审） 

其他内容按照原招标文件执行 

更正日期：2024 年 10 月 30 日 

三、其他补充事宜 

1.本公告在北京市政府采购网和中国政府采购网上发布。 

2.由于系统原因，其他未尽事宜及公告显示内容与附件不同的，以附件为



准。 

四、凡对本次更正内容提出询问，请按以下方式联系。 

1.采购人信息 

名    称：北京市医疗保障局 

地    址：北京市通州区留庄路 5 号院 

联系方式：马老师，55529031 

2.采购代理机构信息 

名    称：华诚博远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

地    址：北京市西城区宣武门外大街 10 号庄胜广场中央办公楼北翼 19

层 

联系方式：刘天泽，18500706692  

3.项目联系方式 

项目联系人：刘天泽 

电   话：18500706692 


